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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态 （环境）损害的日常性预防

竺　效

摘　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为推动建立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法律机制提供了进一步试

点的契机。我们须认识到，生态 （环境）本身损害的避免须采取事先预防与事后救济并重的举措，而非为了

赔偿而求偿，赔偿应以预防、遏制和修复 （类似的）生态 （环境）损害为目的。具有潜在生态 （环境）损害

重大致害风险的企事业单位是预防损害发生或扩大的第一位义务主体。因此，倡导尽快研究建立企事业单位

预防生态 （环境）损害发生的日常性预防机制，并相应建立政府主管部门的生态 （环境）损害预防指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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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以下
简称 《方案》），其中明确，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到２０２０年力
争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构建责任明确、途径畅通、技术规范、保障有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这是我国探索建立生态 （环境）本身损害救济机制的又一关键之步，是对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改革工作的经验总结。然而，作为学术讨论，本文呼吁在关注生态 （环境）本身损害的事后赔偿
救济的同时，不应忽略对生态 （环境）本身损害的事先预防，必须建立有效的生态 （环境）损害预防
机制，尤其是其中的日常性、常规性的损害预防工作必须予以充分重视。

一、生态 （环境）损害预防的定位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将生态环境损害界定为 “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
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森林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以及上述要
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笔者认为，无论是该文件，还是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
案》等，其所使用的 “生态环境损害”措辞可以在学理上表述为 “生态 （环境）损害”，特指 “人为
的活动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依赖的生态 （环境）的任何组成部分或者其任何
多个部分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整体的物理、化学、生物性能的任何重大退化。”［１］（Ｐ６３）此种学术术语的选
用，除了以环境科学、生态学关于 “环境”、“生态”核心术语为基础外［２］（Ｐ２５６－２５７），也是为了避免因望
文生义而混淆 “环境侵权损害”这类私益损害与 “生态 （环境）本身损害”这类公益损害［３］（Ｐ６０）。
为了准确界定生态 （环境）损害预防，可以先放眼欧盟的立法经验。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１日欧洲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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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和欧盟理事会 （Ｃｏｕｎｃｉｌ）联合发布 《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４／３５／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ｙ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以下简称ＥＬＤ指令）。欧盟２００４年ＥＬＤ指令以 “预防
措施”（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统称所有旨在预防或减少环境损害发生的行动，并将其界定为 “为了防止
和减少某一时间、行为或疏忽导致的对环境损害的迫近威胁，而采取的任何应对措施”［４］（Ｐ４０５）。以此为借
鉴，笔者主张将 “生态 （环境）损害预防”定义为，旨在避免、防范、减少污染环境行为或破坏生态行
为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的生态或环境本身的任何组成部分或者其任何多个部分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整体的

物理、化学、生物性能的任何重大退化。这类行为的主体既包括生态 （环境）的加害人，及潜在威胁生
态 （环境）的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以及负有保护生态 （环境）行政管理职责的政府机构，而 “避免”主
要是前一类主体的义务，“防范”则主要指后一类主体的义务，“减少”则两类主体都可兼指，加害人具
有减少生态 （环境）损害的第一位义务，但当第一位义务主体缺位或无能力及时履行义务时，作为公共
利益维护者的行政主管部门就必须自行或寻找第三人替代第一位义务人履行相应义务。
笔者认为，生态损害的预防包括生态 （环境）危害行为人本身第一位的不可替代的日常预防和出

现生态 （环境）损害突发事件后的应急预防。就企事业单位的日常性生态 （环境）损害预防义务而
言，须明确负有此类日常性生态 （环境）损害风险预防义务的主体的范围、预防性措施的基本内容。
并且应当明确，负有生态 （环境）损害日常预防义务的主体及时报告和通报生态 （环境）损害风险或
事故的义务，以及有关公共管理部门责令和指导负有日常预防义务的主体报告信息、提供相关资料、
及时采取有效的预防性措施预防生态 （环境）损害的发生或生态 （环境）损害扩大的法定职责。
此外，当发生生态 （环境）环境损害时，涉案企事业单位除了负有立即向有关主管机关及时报

告生态 （环境）损害的所有相关信息外，还必须根据主管机关的指令或指导采取相应的生态 （环
境）损害修复措施，并向主管机关提出备选的生态 （环境）损害修复方案，由有关主管机关确定或
与有关主管机关协商具体的修复方案，并开始实施。一旦涉案企事业单位不履行修复生态 （环境）
损害的法定义务时，法定的环境公益主体 （如环保社会组织、检察机关等）就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请求义务人履行修复生态 （环境）的义务，或承担赔偿生态 （环境）修复费用的替代义务。如果将
来的法律制度也能在总结前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由相关政府或
政府职能部门作为索赔主体的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机制，例如，可以通过双方磋商达成生态 （环
境）损害赔偿协议，也可以由索赔主体在向法院提起基于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
的同时顺带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则也能通过借道传统环境侵权责任的救济渠道实现对生态
（环境）本身损害的部分、间接救济［５］。可见，生态 （环境）损害预防、修复、赔偿法律制度都是
完整的生态 （环境）综合预防救济机制的有机组成环节，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企事业单位预防生态 （环境）损害发生的义务

潜在具有造成生态 （环境）损害风险的企事业单位应当在其事业日常运营中负有第一位的生态
（环境）损害预防义务。例如，欧盟２００４年ＥＬＤ指令第５条第一款规定，“当环境损害尚未发生但
已经发生这种损害的迫近威胁时，经营者应当毫不迟延地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４］（Ｐ４０７）。本文认为，
针对生态 （环境）损害的预防，我国将来可采取生态 （环境）危险行为和非危险行为区分管理的机
制，对从事具有导致生态 （环境）损害的一般性、内在的固有危险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事业单
位，包括使用危险设施、设备、工艺或物质的企事业单位，应明确规定其承担预防生态 （环境）损
害发生的日常预防义务。
就负担生态 （环境）损害日常预防义务的生态 （环境）危险行为的立法列举，可以借鉴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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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责任法》的做法，制定一个可以适时调整的分行业、分环境要素领域列举的危险行为和危险设
施、设备、工艺、物质的附录作为相关法律的附件。而事实上，环境危害行为、物质或工艺名录机
制在我国环境法治实践中早已有所探索。例如２００８年修订的 《水污染防治法》第４１条曾规定的
“严重污染水环境的工艺名录”和 “严重污染水环境的设备名录”；２０１３年修正的 《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第２８条规定的 “严重污染环境的工业固体废物的落后生产工艺、落后设备的名录”和
第５１条规定的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２０１５年修订的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７８条规定的 “有毒有
害大气污染物名录”。笔者建议，未来若制定生态 （环境）损害预防和救济的专门立法，可以统一
规定生态 （环境）损害高风险行为、物质、设备或工艺名录，也可以采用原则概括规定结合转引上
述环境污染防治单行法相关目录的立法技术，以明确承担生态 （环境）损害日常预防义务的主体范
围。此外，受前述各类目录编制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所限，可能存在未能列入附录的可能性，所以
建议，应对承担生态 （环境）损害日常预防义务的主体进行预防义务的概况规定，即明确 “凡是从
事具有对导致生态 （环境）损害具有一般性、内在的固有危险性的企事业单位”具有预防生态 （环
境）损害发生的一般性的法律义务。
从立法技术而言，上述企事业单位的生态 （环境）损害日常预防义务更宜规定为一种概况性的

义务，具体义务的内容主要应至少涵盖生态 （环境）损害风险的识别和评估、生态 （环境）损害风
险的日常监测与排查、生态 （环境）损害隐患的排除、生态 （环境）损害风险的消除，以及生态
（环境）损害发生后的清除、控制及降低等预防性措施。因为，企事业单位具体的生态 （环境）损
害日常预防义务的内容需要根据具体的行业类型、所涉生态 （环境）危险物质的数量、所涉生态
（环境）危险行为或设备设施的具体工艺流程等个案确定，要求立法做到明确、逐一列举而无遗漏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建议由未来执行法律的配套性技术标准或指南来分行业、分产业逐
步细化、适时调整更新，予以规定。从学理上分析，前述企事业单位的生态 （环境）损害日常预防
机制，应当是新 《环境保护法》所确立的企业环境责任制的一种衍生。２０１４年修订通过的 《环境
保护法》第４２条第二款规定：“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明确单
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该条所规定的企业环境责任制在生态 （环境）损害预防事项上的细
化和落实客观要求建立企事业单位的生态 （环境）损害日常性预防机制。
需要澄清的是，上述企事业单位的 “生态 （环境）损害风险的识别和评估、生态 （环境）损害

风险的日常监测与排查、生态 （环境）损害隐患的排除、生态 （环境）损害风险的消除、以及生态
（环境）损害发生后的清除、控制及降低等预防性措施”之间具有预防生态 （环境）损害发生的内
在逻辑关联性。企事业单位应首先客观评估各自所从事生产或经营事业所涉及的具有造成生态 （环
境）损害的潜在的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的危害性之风险及其程度，对于无法通过风险监测、防控措
施进行有效管理的生态 （环境）损害风险应果断予以舍弃。对于可识别、可评估、可防可控的生态
（环境）损害风险，则应建立企业日常的生态 （环境）损害风险管理机制，指定专人，配备专门设
备设施，予以生态 （环境）损害风险的日常监测和定时、定点巡视排查。一旦生态 （环境）损害监
测系统或排查人员发现生态 （环境）损害隐患的，应根据事先分类、分情形模拟后 （例如区分化学
品的泄漏、爆炸、火灾等不同情形，考虑到孔径、储量、风向等信息，搭配组成若干种不同损害风
险情形）编制的隐患排除预案，及时启动生态 （环境）损害风险排除措施，尽快排除隐患。对于隐
患在短期内难以完全排除，就已转换或升级为生态 （环境）损害的现实风险，相关涉案企事业单位
就应及时采取必要的减产、停产措施，并邀请企业内部或外部专业人员专题研究制定生态 （环境）
损害风险消除方案及其实施规划，并组织开展实施，直到彻底消除生态 （环境）损害风险。对于已
经造成生态损害的，涉案企事业单位应当在第一时间启动事先编制的以风险识别和排查情况确定的
信息为主要基础而制定的生态 （环境）损害应急预案，企事业单位的相关工作岗位、车间、安全环

—２６—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保部门应根据内部职责分工及时采取清除生态 （环境）本身的损害、控制已发生的生态 （环境）本
身损害所影响到的范围并预防损害进一步扩大的一切必要措施。

三、企事业单位报告和通报生态 （环境）损害风险的义务

从事具有生态 （环境）损害高风险活动的企事业单位一旦无法排除生态 （环境）损害隐患，导
致引发生态 （环境）损害的风险现实存在，甚至已经发生生态 （环境）损害，在此情况下，涉事企
事业单位就应当根据法定程序和时限及时向相关的地方或中央政府主管部门报告，并及时通报可能
受生态 （环境）损害事故潜在影响的周边企业和居民。此处的地方或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包括国务院
或生态 （环境）损害发生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环境、海洋、国土资源、林业、草原等相关环境、
资源、生态保护主管部门，未来立法可以规定这些主体应在各自行政管理职责范围内履行分别、共
同或协商组织生态 （环境）损害的预防、修复和求偿职责，以及组织专业技术机构和人员代为恢复
被污染环境或修复被破坏生态系统的职责。
就国际经验而言，欧盟２００４年的ＥＬＤ指令第６条第一款第 （ａ）项就规定：“当发生环境损害时，

经营者应当毫不迟延地向主管机关通报该情况的所有相关方面，并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来立即控制、遏
制、排除或管理相关的污染物和 （或）任何其他致害因素，已达到如下目的，即限制或预防环境损害的
进一步扩大和对人类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的进一步扩大，或对服务功能损害的进一步扩大。”［４］（Ｐ４０７）多数
欧盟成员国旨在转化ＥＬＤ指令的国内立法也重申了涉事主体应负担这一通报或报告义务。例如，《英格
兰环境损害预防和修复条例》第１４条［６］（Ｐ１５９）、《爱尔兰环境责任条例》第９条［６］（Ｐ１７７）等。
就企事业单位报告生态 （环境）损害风险的具体程序而言，未来的立法设计可以参考２０１１年

３月２４日环境保护部制定的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１７号）以及２０１４年
修订后的 《环境保护法》第４７条第三款规定，即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企
业事业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处理，及时通报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和有关部门报告。
此外，需要特别强调生态 （环境）损害事故现场相关工作人员的报告义务。２０１４年修正后的

《安全生产法》第８０条第一款的规定 、２００７年的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９条的
规定等具有参考价值。未来的立法还应当规定企事业单位在报告政府主管部门的同时，还必须及时
通报周围可能受生态 （环境）损害事故潜在影响的群众。２０１７年修正后的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１７条第一款的规定具有立法参考价值。

四、政府主管部门责令和指导生态 （环境）损害预防的职责

本文认为，在生态 （环境）损害预防阶段或预防生态 （环境）损害后果进一步扩大阶段，上述
相关法定行政主管机关的职责主要包括：及时要求有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经营者如实提供与生态
（环境）损害威胁相关的信息，并要求或指导他们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或决定自行采取有关预防
措施。欧盟的相关实践经验也采取了类似的立法规定，值得我国借鉴。欧盟２００４年的ＥＬＤ指令第

５条第三款规定，“主管机关在任何时候都可以：（ａ）要求经营者提供关于任何环境损害的迫近威
胁的信息，或在可疑情况下迫近威胁的信息；（ｂ）要求经营者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ｃ）指导经营
者继续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或 （ｄ）自行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第６条第二款则规定当环境损害
发生时，“主管机关在任何时候都可以：（ａ）要求经营者就已经发生的任何损害提供补充信息；（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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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或要求经营者采取或指导相关经营者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来立即控制、抑制、移除或管理相关
的污染物和 （或）任何其他损害因素，以达到如下目的，即限制或预防环境损害的进一步扩大和对
人类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的进一步扩大，或对服务功能的损害的进一步扩大”［４］（Ｐ４０７－４０８）。
我国未来的生态 （环境）损害预防和救济专门立法可以借鉴欧盟的上述立法经验，规定国务院

和地方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在生态 （环境）损害预防阶段或预防生态 （环境）损害进一步扩大阶
段，根据案情责令有关涉案事企事业单位及时报告生态 （环境）损害风险或事故情况，并提供生态
（环境）损害风险评估、生态 （环境）损害隐患排查排除预案、生态 （环境）损害突发环境事故应
急处置预案、生态 （环境）损害风险或事故初查原因等相关信息。并可以责令涉案企事业单位采取
必要的避免或减少生态 （环境）损害的预防性措施，给予前述预防性措施的实施予以技术指导。若
涉案企事业单位拒绝采取预防性措施或没有能力阻止或减少生态损害发生的，可以决定自行或委托
第三方主体代为采取相关预防性措施，并保留向涉案企事业单位日后求偿相关代履行费用的权利。
此外，政府部门收到企事业单位的相关报告后，也应当及时分享相关信息。例如２０１１年环境

保护部制定的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第７至９条的有关规定 ，就具有立法参加价值。当
然，政府部门还应当开展生态 （环境）损害相关案例报告信息的整理、存档和定期分享工作，以便
提高生态 （环境）损害预防的管理能力。例如，可以参考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第１０条
建立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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